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114年 12月 31日) 

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1.金管會就中信銀行行員非因業務需要，透過

電腦系統私下查詢客戶個人資料，核有違反

行為時「個人資料保護法」、「銀行法」及其授

權訂定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於 114 年 12 月 9 日

核處新臺幣 200萬元罰鍰。 

(1)分階段強化資安管理查核機

制與系統功能。 

(2)強化主管對異常查詢警示之

審查責任與流程。 

(3)提高個資與隱私保護宣導頻

率並持續優化訓練，以增進同

仁遵循度。 

(1) 115年 12月 31日。 

 

(2)已改善完成。 

 

(3)已改善完成。 

 

 

2.金管會就 113 年對台灣人壽辦理專案檢查發

現下列缺失，於 114年 2月 20日核處新臺幣

720萬元罰鍰。 

(1)理賠作業內控設計及執行過程有違牽制原

則。 

(2)理賠案件結案歸檔未落實追蹤。 

 

(3)請款作業無確認理賠文件是否齊備之機

制。 

(4)未依規定辦理重大偶發事件通報。 

 

 

 

(1)已修訂規範強化相關作業控

管。 

(2)已強化結案歸檔作業，並納入

自行查核確保內控落實。 

(3)已重申相關作業規範，並新增

每日檢核機制。 

(4)已重申相關作業規範。 

已改善完成。 

3.金管會就 112 年對台灣人壽辦理一般業務檢

查發現下列缺失，於 114年 9月 12日核處糾

正及新臺幣 370萬元罰鍰。 

(1)高齡保戶生調作業，有未依規範由非專任

調查人員辦理生調。 

 

(2)辦理利率變動型保險商品宣告利率之調整

有不利停售商品保戶權益之保障。 

(3)106 年至 107 年間舉辦外幣投資型保險商

品說明會有欠妥情事。 

 

(4)對業務員保險商品教育訓練未留存佐證資

 

 

 

(1)新增系統功能，提醒核保人員

應派專任生調員辦理，並留

存加強審核軌跡。 

(2)已修訂相關作業控管，強化宣

告利率參考依據之揭露。 

(3)已要求商品說明會文件需加

註已獲投信公司審核通過並

可供使用之資訊。 

(4)已修訂規範強化相關控管，並

已改善完成。 



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料，且未落實所報改善措施。 

(5)停止職務之經理人於停職期間仍有登入公

司電腦，系統權限管理有欠妥適。 

(6)辦理資料處理作業有欠妥情事。 

強化業務員法令遵循觀念。 

(5)已修訂系統權限管理規範。 

 

(6)已修訂規範強化相關作業控

管，並優化系統功能。 

4.金管會就 113 年對台灣人壽辦理消費者保護

作業專案檢查發現下列缺失，於 114年 10月

3日核處新臺幣 120萬元罰鍰。 

(1)未依條款約定給付出院療養保險金、手術

療養保險金或無理賠增值保險金。 

(2)已罹患重大傷病應即行終止契約之保單，

有溢收保費情形。 

(3)賠付重大傷病保險金前遇續期保費扣款

日，未於理賠時併予退還溢收之保費。 

已給付或返還款項予相關保戶，

並修訂規範強化相關作業控管，

及優化系統功能。 

 

已改善完成。 

5.金管會就台灣人壽辦理保單照會資料傳送，

有誤傳送至其他無關之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

理人，於 114 年 12 月 12 日核處新臺幣 2 萬

元罰鍰，並限期 1個月改正。 

已優化系統控管功能。 已改善完成。 

6.金管會就中信證券業務員假借投資名義，誘

使客戶匯款至其指定個人帳戶，及與客戶有

資金借貸等情事，於 114年 3月 14日核處糾

正及新臺幣 60萬元罰鍰，並命令解除業務人

員職務。 

加強業務員教育訓練，並定期對

客戶寄送 e-mail 提醒與業務員

間之禁止行為。 

已改善完成 

7.金管會就中信證券文心及忠孝分公司專案

檢查結果，發現下列缺失，於 114年 7月 23

日核處糾正及新臺幣 30萬元罰鍰： 

(1)未揭露自發行機構收取通路服務費用之年

化費率。 

(2)提供客戶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之資訊有

誤。 

(3)有業務員外出收取客戶申購境外結構型商

品委託書之情事。 

 

 

 

(1)於買賣報告書揭露自發行機

構收取費用之年化費率。 

(2)修正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資

訊，並加強校對作業。 

(3)加強教育訓練，並每月抽核客

戶當面委託事實並留存紀錄。 

已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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